
 
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聘專案計畫教學人員評鑑資料表 

    學年度 

      108 年 6 月 5 日 107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8 年 10 月 9 日 108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12月 25日 108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12月 21日 111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基本資料                              簽    名：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    稱  到校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O) Email  

填表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二、 主要學歷(請填學士級以上之學歷或其他最高學歷均可，若仍在學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肄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訖年月 

    /   至  / 

    /   至  / 

    /   至  / 

    /   至  / 

三、現職及與專長相關之經歷(指與研究相關之專任職務，請依任職之時間先後順序由最近者

往前追溯。)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系所 職稱 起訖年月 

現職：   / 

   / 

經歷：   /   至  / 

   /   至  / 

   /   至  / 

   /   至  / 

四、專長(請自行填寫與研究方向有關之學門名稱。) 

1. 2. 3. 4. 



一、教學績效 
1.授課鐘點 

    學年度 
課程名稱 開課系所/班別 學分數 修課人數 必/選修 備註 

      

      

      
 
2.每學期於各開課單位授課課程之課程教學意見調查滿意度（請檢附證明，不同開課單

位之課程滿意度請分別填列）： 
(1) 開課單位：                        開課單位平均滿意度：         

課程名稱 滿意度 平均滿意度 

   

  

  

  

  

  
 

(2) 開課單位：                        開課單位平均滿意度：         
課程名稱 滿意度 平均滿意度 

   

  

  

  

  

  
 
3.教材編撰(條列式，並附相關具體成果) 
 
 
 
4.其他(教學榮譽、教案設計、教學效果良好、指導學生課業有具體表現者、參與教學研

討活動狀況、主持教育部教學提升計畫等)(條列式，並附相關具體成果) 
 



二、研究績效（全職教學型專案教師得免填） 
備註：所填內容不得與前次評鑑資料重複列計。 
 
1.有審查制度論著 

類別 數量(本、

篇) 
名稱 

(書名、篇名等) 
備

註 

專書或論文集 
 
 

 
 
 
 

 

專書論文(如會議論文集、研討會

論文集、專書之一章等) 
   

期刊

論文 

A&HCI 
  

 
 

THCI 
  

 
 

TSSCI 
  

 
 

SSCI 
  

 
 

SCI 
  

 
 

其他 
  

 
 

 
2.無審查制度 

類別 數量(本、

篇) 
名稱 

(書名、篇名等) 備註 

專書或論文集    

專書論文(如會議論

文集、研討會論文

集、專書之一章等) 

  
 

 

期刊論文    

其他(書評、報紙文

章等) 

  
 

 

 
3.創作、展演(含翻譯、策展、其他) 

類別 數量(本、篇、次) 名稱 
(書名、篇名等) 備註 

創作    



 
 

展演 
  

 
 

 

 
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或其他獎補助計畫 

項次 補助單位 計畫名稱 補助金額(元) 補助期間 
     

     

     

     

     

 
5.學術榮譽(政府機關或財團法人之學術研究成果獎勵等) 

項次 項目 備註 
   

   

   

   

   

 
6.其他學術研究成果 

項次 項目 備註 
   

   

   

   

   

 



三、服務績效 
1.基本服務(配合系所務推動，積極主動者) 

項次 項目 擔任職務 起迄年月(民國) 備註 
     

     

     

     

     

     

 
2.擔任本校各級委員會委員 

項次 項目 擔任職務 起迄年月(民國) 備註 
     

     

     

     

     

     

 
3.擔任進修推廣教學(進修推廣部、在職碩士專班、學分班、非學分班、暑期班等) 

項次 班別 授課人數 起迄年月(民國) 備註 
     

     

     

     

     

 
4.提供校內外學術服務(專題演講、學術會議主持、論文評審、協辦學術研討會、學報或專書

編輯、命題及閱卷委員、口試委員、擔任學術團體職務等) 
項次 項目 起迄年月(民國) 備註 

    

    

    

    

    

 
 



5.執行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項次 項目 起迄年月(民國) 備註 

    

    

    

    

    

 
6.其他(募款、協助辦理各項考試、社會服務等) 

項次 項目 起迄年月(民國) 備註 
    

    

    

    

    

 

  

 

 
  




